
科技导报2020，38（24）www.kjdb.org

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体系的比较与
借鉴
——基于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案例

肖冰1，饶远1,2，刘海波1,2*

摘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水平是评价新型研发机构体制机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案

例研究，对标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为代表的世界一流研发机构，中国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转

移体系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工作内容方面尚存不足，技术转移活动与知识产

权管理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意识，健全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完善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机制，应该作为中国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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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研发机构是研发组织模式创新的产物，通

过相对灵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集聚高端创新

资源、吸引高水平创新团队、开展产业关键技术研

发。相较于传统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的特点集

中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机构设立主体多元

化。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组织等不同类型的单位

都可以参与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对应着新型科研

机构的形式多样，可以股份制、合伙制、民办非企

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司法人等形式存在[1]。

第二，机构管理制度具有市场化导向。不限于传统

科研机构体制，能够更为直接地面对市场需求。在

政策层面，新型研发机构承载着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使命，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是新型研发机构的

重要工作内容。

1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技术转移体系

1.1 发展概况

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agakuKENkyusho/In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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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search，RIKEN，以
下简称“理化所”）是日本自然科学综合研究机构，

从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等研究活动。研究领

域覆盖物理、化学、生物学、工学、医学、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纳米科学、情报科学等，肩负着承担高水

平研究任务取得世界顶尖水平研究成果，结合国家

战略为日本创造和积累世界最高水平研发成果的

发展目标。其历史沿革如表1所示。

2015年 4月，日本政府出台了《独立行政法人

通则法》修正法案，将31个（目前调整为27个）国立

研究开发法人从独立行政法人中划分出来，单独制

定适合研究开发规律的管理制度，最大程度地释放

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力[2]。国立研发法人制度是日本

政府对其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实施 10年进行反思后

选择建立的一种新型法人管理制度，旨在最大限度

地激发研究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研发成果

最大化[3]。“国立研究开发法人”这一新型法律主体，

在发展定位与目标方面与中国新型研发机构具有

相似性。有关技术转移体系的实践经验，可以为中

国新型研发机构完善相关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

1.2 技术转移体系

在技术转移体系的建设方面，理化所依次成立

了技术转移办公室（The Technology Transfer Of⁃
fice，TTO）、知识产权战略中心（Centre for Intellec⁃
tual Property Strategies，CIPS）、创新中心（RIKEN
Innovation Center，RINC）、理研创新（RIKEN Inno⁃
vation）和科技创新集群（RIKEN Cluster for Sci⁃
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Hub，RCSTI）等多

个主体，形成了由研究所内设机构、非法人单元和

企业法人组成的多类型技术转移参与主体，实现了

科技研发与市场活动之间的高效沟通，加深了研究

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各个主体具体

定位和职能如下。

理化所有关技术转移、产学合作和知识产权等

事宜，由CIPS负责。CIPS作为RIKEN的一个内设

机构，成立于 2005年 4月，工作人员约 150名，旨在

加强各个研究机构与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之

间的沟通，面向市场需求加速专利研究成果产业

化。依照相关管理规定，CIPS的主要工作内容包

括：承担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推动各研究所科研成果

商业化的工作。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研究成果的专

利申请、对外许可以及相关法律事务，支持企业与

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研发。

RINC成立于 2010年，旨在深化研究人员与各

类型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以期为各个研究

所提供高效的技术转移转化服务。

理研创新，也称“株式会社理研鼎業”。2019
年 1月修订后的相关法律允许诸如理化所之类的

国家研究与开发机构建立子公司从事与许可技术

相关的工作，并与私营部门进行联合研究。2019
年 9月 6日，理研创新作为理化所的全资子公司正

式成立；秉承利用理化所的研究成果造福社会，促

进与行业合作伙伴的组织间合作以及寻求新的想

法优化资金来源和改善理化所研究环境的发展目

标；旨在加强和改善市场主体（特别是私营企业）与

理化所之间的沟通、合作关系；承担理化所知识产

权发展战略规划及知识产权许可、转让等管理工

作，并为理化所从事技术商业化而成立的初创企业

提供多方面支持。在合作研发、知识共享及科学传

播等领域，充分利用理化所各研究单元的研究资

源，与市场主体间建立更为广泛、深入的合作关系。

RCSTI旨在通过各种类型的合作计划加强重

点产业技术领域中学术界和工业界合作，建立、完

善研发网络，增强企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通过开

展接力区计划（RIKEN Baton Zone Program）和工业

共同创造计划（RIKEN Industrial Co-creation Pro⁃
gram）来推动理论界与产业界的合作。针对日本社

会关注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相关的产业技术领

域，理化所建立了多项针对性的合作研发计划：“药

物发现和医学技术平台计划”（RIKEN Program for

表1 日本理化所法律属性的沿革

年份

1917—1948年
1948—1958年

1958年10月—2003年9月
2003年10月—2015年3月

2015年4月至今

法律属性

财团法人

株式会社

特殊法人

独立行政法人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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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化所2006—2012年专利许可情况

Drug Discovery and Medical Technology Platforms，
DMP）；“预防医学和诊断创新计划”（RIKEN Pre⁃
ventive Medicine and Diagnosis Innovation Program，

PMI）；“健康生活综合研究指南计划”（Compass to
Healthy Life Research Complex Program，RCHI）；

“医学创新中心计划”（Medical Sciences Innovation
Hub Program，MIH）。

1.3 主要特点

基于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理化所完善的技术

转移管理制度、国际化的技术转移工作团队和专业

化的知识产权工作流程得以建立。理化所技术转

移体系的特点主要有 4个。第一，全面的规章制

度，体现在知识产权的申请、应用、保护以及相关的

奖励措施中。为了服务于研发成果的转移转化，形

成了全面覆盖知识产权申请、奖励和运用等方面的

管理规章。第二，专业化的管理机构，体现在参与

主体的多元化，即非法人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

涵盖管理、服务和监督方面的管理机构，为知识产

权运用和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提供了切实保障。第

三，职业化的人员配置，体现在具有国际化、多学科

背景的全职工作团队，构建专业化工作机制。结合

研究机构的特点，建立了职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人

才队伍。第四，系统的工作机制，体现在从知识产

权创造到运用的全流程服务。以技术转移流程为

主体、以知识产权为抓手的系统化工作机制。

得益于完善、系统的技术转移体系，理化所技

术转移活动呈现出长期稳定的发展趋势。2006—
2012年专利许可情况如图1所示。

2014年之后，因为理化所机构改革、法律属性

变更等原因，其年报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年度报

告显示：理化所 2015年新申请专利 299件，专利收

入594（百万日元）；2017年新申请专利393件，专利

收入 317（百万日元）。总体来看，理化所技术转移

工作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

2 中国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体系

2.1 发展概况

2016年 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

所和发展新型研发机构。2018年 1月，北京市政府

印发了《北京市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实

施办法（试行）》，旨在吸引集聚战略性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及高水平创新团队，推动建设世界一流新型

研发机构，有力支撑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市

场为导向、科技创新为引领、支撑产业发展为目标，

模式各异的新型研发机构，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科研

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北京新型研发机构

已有多年探索经验，并且近年来发展迅速，吸引了

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家回国建设新型研发机构[5]。

北京代表性的新型研发机构有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北京量子信

息科学研究院和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上述

新型研发机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 2中新型研发机构在决策机制上普遍采用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所）长负责制度。在人员编制

上，部分新型研发机构虽然是“事业单位”，但不定

编、不定人，对研究人员普遍采用聘用制（年薪制）。

在经费来源方面，多数没有财政事业拨款。中国新

型研发机构体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

化、管理模式现代化的特点[6]。

2.2 与日本理化所的对比

中国的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新生事物，虽然国

家、地方层面的各类型政策均积极鼓励新型研发机

构深入开展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探索，但受限于机构

建设和运营方面较为有限的实践经验，技术转移领

域的管理规章、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工作机制等

方面与国际一流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定位存在较

大差距。调研中发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因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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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具体问题

通过调研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中心、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和北京智

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4家新型研发机构，发现在技术

转移工作方面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意识不足。理论研究与实践经

验显示，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科研院所技术转移体

系的重要一环，是引导和规范科研院所各类技术转

表2 北京代表性新型研发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北京生命科学

研究所

北京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中心

北京量子信息

科学研究院

北京智源人工

智能研究院

成立时间

2003年4月

2018年3月

2017年12月

2018年11月

发起单位

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单位

联合共建

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医学科学

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等单位

联合共建

北京市政府联合中国科学

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学术单位共同成立

北京市科委和海淀区政府

推动成立，依托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百

度、小米、字节跳动、美团点

评、旷视科技等单位共建

组织架构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理事会是研究所的决策机构。科学

指导委员会是学术咨询机构。23个
实验室和技术转化中心等 13个科研

辅助中心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设理事会、评估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和中心主任，下设专家委员会、独立

实验室及辅助中心、科研事务管理

部、研究生管理部及行政服务部门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理事会是量子院的决策机构，下设评

估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并按照相关

规定设立党组织

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下设评估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学术

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

法律属性

事业单位

独立法人事

业单位（不定

机构规格，不

核 定 人 员 编

制）

独立法人事

业单位（不定

机构规格，不

核 定 人 员 编

制）

民办非企业

法人

表3 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工作现状

机构名称
评价指标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管理规章

申请

√
暂无明确规定

暂无明确规定

√

奖励

√

√

运用

√

√

管理机构

管理

×
×
×

研究团队

自行负责

服务

√
√
√

监督

√
×
×

人员配置

全职

√
×
×
×

兼职

√
√
√
×

外包

√
√
√
√

工作内容

布局

×
×
×
×

申请

√
√
√
×

奖励

√
×
×
×

转化

√
×
×
√

保护

×
×
×
×

注：“√”表示具有明确的规定或具体的工作内容；“×”表示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者具体的工作内容。

立时间较长，有关技术转移的制度建设和各项工作

安排较为完善。相较而言，其他 3家新型研发机构

尚未对技术转移工作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在管

理机构的设置、人员配置和工作内容等方面普遍存

在缺陷。

以理化所技术转移工作的实践作为参考，中国

新型研发机构在技术转移管理工作方面存在的问

题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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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转化活动的保障。但调研中发现，研发机构的管

理人员、科研人员普遍缺乏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的

意识。在研究工作中，研发人员对于研发成果如何

在“撰写论文”与“申请专利”之间选择的问题上缺

乏清晰地认识，对于先发表论文可能引起专利申请

法律风险的认识尚存不足。在管理工作中，知识产

权激励机制不健全。已有的激励奖励机制大多侧

重于科研人员，对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相关人

员激励和奖励机制普遍存在缺失，这表明对于知识

产权管理、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工作

人员重视程度不足。

第二，技术转移管理工作方面，普遍存在“各自

为政”的现象。一方面，同一单位内部各个课题组、

管理部门之间缺乏统一的技术转移管理措施。例

如，在申请专利方面，课题组或管理部门倾向于自

行联系中介服务机构。另一方面，单位之间对于相

关工作的沟通和联系存在不足，相互之间没有分享

相关工作经验的渠道或媒介。研发机构在开展技

术转移管理工作时均从零开始，大大地增加了管理

工作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第三，技术转移管理人员方面，“专业化”和“职

业化”水平不足。缺乏专职负责人员，大多为研究

人员或行政人员兼职。一方面，专职人员的数量有

限，普遍存在借调或兼职负责的情况。通常均为其

他部门抽调或者研究团队指定等方式，选择兼职人

员从事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

有限，极少数人员拥有律师或专利代理资格，需要

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亲自参与一些转移转化

的事务性工作。同时，分管技术转移的领导人员权

限有限，统筹协调的能力不足，精细化管理方面还

不够。受限于业务方面的专业水平有限与管理方

面的沟通能力不足等原因，现有的管理或服务团队

既无法全面服务于本单位的科研团队，也难以与第

三方中介服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科研人员通常需

要联系中介服务机构，既受到保密管理与经费管理

方面的制约，又存在信息不对称或沟通不畅的问

题。此外，调研中还发现，调研对象中仅有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的法律部门聘用全职外籍人员作为

法律顾问，主要负责国际专利的申请工作；其他单

位的相关工作在国际化方面尚存明显的不足。

3 技术转移体系完善的建议

对于中国而言，新型研发机构肩负着“与国际

接轨的体制机制创新”“培养国际一流的高层次创

新人才”以及“达到国际一流的科研水平”的发展重

任。对于北京市而言，新型研发机构承载着北京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历史使命，

是北京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举措。以上发展目标

的实现，有待于技术转移体系的建立；而完善知识

产权管理制度建设，则是现阶段中国新型研发技术

转移体系建设工作的重点。

3.1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意识

2019年 9月，科技部印发的《关于促进新型研

发机构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这一发展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完善的技术转移体

系。在以科技研发成果转移转化为核心的技术转

移体系中，知识产权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方面，

以专利、商业秘密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是新型研发机

构创新成果最主要的载体，构成了新型研发机构参

与市场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是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保障。完善的知识

产权管理规范和专业的工作机制，是沟通科技创新

的研发活动与市场交易活动的桥梁。

由于现阶段中国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体系

尚处于建设初期，提升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意识亟待

解决。不同新型研发机构在发展历史、发展定位以

及发展目标方面存在差异，但普遍存在对知识产权

工作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提高知识产权管理意

识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针对科研人员，把知

识产权管理方面的工作内容融入考核、评价和奖励

制度中，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与日常研究工作之

间的联系；二是针对管理人员，有必要组建专业化、

职业化的知识产权管理队伍。

3.2 健全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推动科研机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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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研究的结果显示，

知识产权规章制度欠缺、工作机制不完善、人员专

业化能力有限的问题普遍存在。上述因素的存在，

将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移、科

技成果转化等工作形成制约。

作为调研对象的新型研发机构存在尚未制定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规章制度的问题。有关知识产

权的申请、管理和运用，以及相关的技术转移和科

技成果转化工作无据可循。而相关制度的缺失，将

直接制约新型研发机构的发展水平。对标美国、日

本等国的研发机构，需要将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规章制度作为重点工作：明确知识产权申请、奖励

和运用等方面的具体规则；建立专职的知识产权管

理机构或部门，切实履行对单位知识产权的管理、

服务和监督职能；组建全职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团

队；明确涵盖布局、申请、奖励、转化和保护等方面

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内容。

3.3 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机制

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是技术转移体系的核心。

结合调查研究的结论，完善中国新型研发机构知识

产权管理工作。一方面，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

奖励激励机制。特别是针对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

移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行政人员给予适当奖励，有

效提升行政人员专职参加和从事知识产权管理工

作的积极性。管理人员是各项知识产权布局、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具体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在各项程序

性、实体性事务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

工作能力、业务素质是影响甚至决定高校院所知识

产权布局水平的核心因素。建立和完善相关领域

的激励或是奖励机制，既是肯定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工作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提升知识产权管理人员

工作积极性、自觉提升业务素质的有效措施。另一

方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国际化水平。“国际

一流”的发展目标，有赖于国际化的知识产权管理

工作。需要注重研究成果在国际层面的布局，组建

具有国际化业务能力的知识产权管理人才团队。

4 结论

如何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促进科技成

果的转移转化，是世界一流研发机构普遍面临的现

实问题。中国新型研发机构的技术转移体系在制

度建设、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工作内容方面尚存

不足，技术转移活动与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之间存在

脱节。日本理化学研究所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与

创新实践，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建立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管理工作专业化和业务能

力国际化的技术转移体系，为完善中国新型研发机

构技术转移体系提供了参考。为完善中国新型研

发机构技术转移体系，需要健全知识产权管理规章

制度，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机制，提升知识产权

管理工作的专业化能力以及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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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with new-type R&D institutes and

the enlighte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RIKEN

AbstractAbstract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new-type R&D Institutes. Through case studies compared with the world-class R & D institutions, such
as RIKEN, it is seen that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with new-type R&D institutions in China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field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framework, staffing and job description. Meanwhile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ctivitie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the rule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should be the foc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system with new-type R&D Institutes in China.
KeywordsKeywords the new-type R&D Institute;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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